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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起事故间接导致
“7·19”事故发生

2014年7月19日，沪昆高速湖南邵阳

段发生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共

致54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

5300万元。

事发后，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

示，事故发生一个多小时前，距离事发地约

3公里处发生另一起交通事故。而处理事

故的两名交警涉嫌玩忽职守，处理不当，指

挥不力，间接导致“7·19”特别重大道路交

通危化品爆燃事故发生。两名交警随后被

批捕，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案件一审判决书公开。判决书

显示，2014年7月19日1时12分，湖南省

新源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办事处驾驶员

张海波（已死亡）驾驶一辆油罐车运送汽油

至城步县城，在返回邵阳市途经沪昆高速

1312公里450米处时，冲过中央隔离护

栏，冲到对向车道，与自东向西行驶的浙A

小型客车和粤L大型客车发生剐碰后，横

停在对向车道上，车辆前部起火燃烧，粤L

大型客车横停在路肩上，两台车占用了自

东向西方向的所有车道，造成自东向西方

向交通中断。

当天1时17分，高速支队指挥中心接

群众报警后即指令隆回中队处警。湖南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支队邵怀大队隆

回中队中队长陈刚当天是值班领导，接到

指令后，得知是油罐车起火，即启动了《邵

怀大队危险化学品车辆突发事故处置预

案》（以下简称《事故处置预案》），安排隆

回中队民警廖某带一个人去自东向西方

向滞留车辆尾端进行动态示警，并安排中

队值班员刘某向邵怀大队值班室报告。

而刘某向邵怀大队值班员被告人周磊报

告了这次事故，是一辆油罐车起火导致道

路中断。

两交警处理前一起事故
存在过失行为

判决书中，检方称，根据《事故处置预

案》的规定，发生运输危化品突发事故后，

应当设置分流点对车辆进行分流，且根据

《邵怀高速公路应对突发事件交通管制工

作预案》（以下简称《邵怀突发事件交通管

制预案》）的规定，当时双向交通中断，不适

宜继续采取临时管制措施，油罐车起火，有

可能发生爆炸，也不能采取借道通行的措

施，应当采取收费站分流的措施。

法院查明，在另一名交警提醒陈刚采

取分流措施后，陈刚仍继续对双向车道进

行临时管制，任由交通堵塞，也未按照《邵

怀突发事件交通管制预案》关于夜间应增

派警力警车示警的规定增派警力警车对滞

留车辆尾端进行动态示警。而周磊接到刘

某的报告后，也一直没有按照相关处置预

案和《2014年邵怀大队勤务工作规定》向

大队值班领导报告。

直到当日2时57分，自东向西方向滞

留车辆已从沪昆高速1312公里处堵塞到

1309公里33米，此时驾驶员刘斌（已死

亡）驾驶经改装的湘A轻型厢式货车运装

6.52吨乙醇自东向西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

1309公里33米处时，以每小时85公里的

速度与前方排队等候通行的闽B大型客车

发生追尾碰撞，轻型货车运载的乙醇瞬间

大量泄漏起火燃烧，致使大客车、轻型货车

等5辆车被烧毁，造成54人死亡，6人受伤

（其中4人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5300余万元。

国务院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7·
19”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定，邵怀高速交警

大队隆回中队对前一起交通事故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后，车辆尾端示警工

作不力，未按规定采取车辆分流措施。

邵怀大队对前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处置

工作指挥不力。

法院判决认为，陈刚、周磊身为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在处置危险化学品车辆交通

事故中，没有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其

过失行为是导致“7·19”特别重大事故发

生的间接原因之一，均构成了玩忽职守罪，

故判处两人有期徒刑3年。

60万元买的豪车
竟是天津港爆炸受损车

据介绍，2016年初，鲁赟在位于镇江

丁卯的一家汽车4S店，花费60多万元，购

置了一辆进口SUV豪车。虽然车的外观

和实际车况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鲁赟通

过该车品牌中国区官网，查询这辆车发动

机号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问题。

袁泉告诉记者，作为该车车型的国内

总经销，其在网站上对该车做了一个维修

描述。从官网上的描述来看，该车虽然关

键部位并没有维修，但曾清洗过，且车的外

部漆膜曾做过一些补救，空气滤芯也做了

更换。

好好的新车，何以会要补救做外观漆

膜，又怎么会要更换空气滤芯？满怀疑问

之下，鲁赟再一次深入了解，结果却让他大

为震惊，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爱车，在2015

年8月12日天津港发生爆炸时，正停在爆

炸冲击范围内。

事后，鲁赟向购车的4S店讨要说法，

虽然4S店负责人一再强调，这辆车处在爆

炸边缘，受到的损伤极其微弱，但他们始终

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材料证明。

买车市民状告4S店
获赔近百万元

与4S店交涉未果之后，2016年7月，

鲁赟将该4S店诉至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

院方介绍，根据相关要求，消费者在购

买此类车辆时，经销商应当出具购买车辆

的重要提示和品质证明书，明确告知消费

者车辆的具体信息。但原告鲁赟声称，在

购车时，他并没有看到相关内容。

审理中，原告鲁赟声称，整个购车过程

中，4S店工作人员没有向他陈述过该车辆

系爆炸期间停放在天津港内车辆等相关内

容，也没有在展厅当中看到销售方张贴的

同款车辆系停放于天津港车辆的提示字

样。同时，原告鲁赟提供的常州市公证处

出具的公证书证明，涉案车辆系受天津港

爆炸影响的事故车辆。

被告公司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

原告出售涉案车辆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该

公司认为，其在销售时，已经明确将车辆的

真实情况向原告充分告知，原告当时认可

并接受才支付的车款。与此同时，当时4S

店经营场所内也张贴了宣传画，告知消费

者，涉案车辆的车型系天津港爆炸期间停

放在外围的车辆，但是享受质量保证，且具

体情况需要到官网查询。并且，对于涉案

车辆情况，销售方的汽车官方网站公告中

已指出，进行了车辆清洗、抛光和清洁（内

部和外部）、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及空调

滤清器等。

法院认为，由于本案中，销售方不能举

证自己销售时已告知买家车辆真实情况，

且证据并不充分，所以初步认为这里面涉

嫌欺诈。最终，经法院主持调解，涉案汽车

4S店对鲁赟全额退还购车款，并向他支付

近100万元的赔偿款。

60万元买的豪车竟是天津港爆炸事故“洗白”车
消费者状告4S店，获全额退款和近百万元赔偿

事故共致54死6伤，直接经济损失达5300万元

沪昆高速爆燃事故两涉事交警获刑3年
《新京报》王煜

3年前，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发生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近日，

湖南隆回县人民法院公开一审判决书，两名涉事交警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扬子晚报》万凌云

江苏镇江市民鲁赟（化名）左挑右选，花费60多万元，在当地一家4S店购买了一辆崭新进口的SUV豪车。但回家

不久后，他却意外发现，这辆心爱的进口豪车，在天津港发生爆炸时，正停在爆炸冲击范围内，事后销售方对该车进行了

翻新！

17日，记者从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获悉，在协商无果后，鲁赟愤而将这家4S店诉至法院。后经该院调解，涉案的

4S店不仅最终全额退款，同时还赔偿了近100万元。

近日，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召开了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该院副院长袁泉介绍了该案

的相关细节。

事发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